检查频次上限
	序号
	行政检查事项名称
	频次上限

	1
	对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左右；高风险企业、专项领域或特殊情形下，频次可增至2次/年或更高

	2
	对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行为及注册建造师执业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3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的企业/个人，检查频次可增至2次/年或更高。

	3
	对民用建筑、绿色建筑工作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2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2次/年或更高。施工阶段每季度1次，设计、验收和运营阶段1次/项目周期或1次/年。

	4
	对房屋市政工程工程质量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-2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2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每月1次或更高。施工阶段每季度1次，设计、验收和运营阶段1次/项目周期或1次/年。

	5
	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2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每季度1次或更高。施工阶段检查频次每季度1次，设计、验收和运营阶段频次1次/项目周期或1次/年。

	6
	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、消防验收、备案等的行政检查
	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为核心，原则上同一单位年度检查不超过2次，重点项目“应查尽查”。高风险项目（如高层建筑、火灾高危单位）检查频次可增至每半年1次，低风险项目可降至每年1次。施工阶段检查频次每月1次，设计、验收阶段频次1次/项目周期。

	7
	对工程项目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情况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3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每月1次或更高。施工阶段检查频次每月至每季度1次，设计、验收阶段频次1次/项目周期或1次/年。

	8
	对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及施工的行政检查
	以动态核查和专项行动为核心，每年至少2轮全覆盖排查，重点项目“应查尽查”。根据风险等级，检查频次从每月1次（重大风险）到每半年1次（低风险）不等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（如危大工程、人员密集场所）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每月2次或更高。施工阶段检查频次每月至每季度1次，验收阶段频次1次/项目。

	9
	对房地产开发、经纪、租赁、以及物业服务、估价师执业活动等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2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（如保障房、长租公寓）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每年2次或更高。

	10
	对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施工图审查活动及相关资质的行政检查
	常规检查频次1次/年，抽查比例5%-20%。信用等级低、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特殊领域（如危大工程、超限建筑）的企业/项目，检查频次可增至每月1次或更高。施工阶段（如基础、主体结构）检查频次每周至每月1次，验收阶段频次1次/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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